
表格       
有關法官行為的投訴表格 

 
        請以正楷填寫以下資料。 
 

甲． 投訴人資料＊ 

   i.  英文姓名(Mr/Mrs/Ms/Miss# )         Lin Zhen-Man  

   ii.  中文姓名  _______   林哲民  _________（先生/女士/小姐） 

   iii．聯絡地址： 

    香港英皇道 989號新威園大厦 e座 601室    
_________Tel：6147-7033  Fax: 3007-8352 ______ 

 

      乙. 投訴詳情 

      i.  法官/司法人員姓名：          葉樹培聆案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i．法院或審裁處名稱： __________ 高等法院 ______________________   
        iii. 聆訊／事件日期:             2023.11.30 日 
      iv．法院案件編號:               HCA 1109/2023 

       v.  案件正在覆核／上訴：是／否 
            如是，上訴編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vi. 本人的投訴如下:         

            _________________有關葉樹培聆案官犯罪行為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的投訴內容在下頁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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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彈劾葉樹培聆案官犯罪行為的投訴內容 
一. 前言 

由於本案的第 4被告人超越 Cap 4A O.18 r.2的 28天時限並沒於 2023.8.17日前存檔
抗辯及反申索書已敗訴結案，但鄺卓宏常務官就違規不為本原告根據 Cap4A O.19 r2. & 
O.42 r1. 的表格 39蓋章，反可在 2023.8.30日批給第 4被告人的傳票申請由梁文亮聆案官
於 2023.9.13 日的首次聆訊, 期後的第 4 被告代表律師反可替代聆案官草稿命令再通知
排期於 2023.11.30日由葉樹培聆案官聆訊 3小時，也即全在第 4被告的高李葉代表律師
與情同手足的高院常務官或聆案官的配合默契下私营運作，也才有葉樹培聆案官可當

庭的韧性野蠻偏頗就不聆訊也可亂判一通的惡果出現！  

二. 葉樹培聆案官的野蠻偏頗聆訊过程 
1. 由於在聆訊前一天才收到高李葉代表律師的書面陳詞,本原告人因此也要於 2023.11. 

30日當庭呈交份反對陳詞，葉樹培聆案官也當庭收閱, 本原告也告知最關鍵是在
本陳詞的前言 1-6. 也在 ycec.sg/HCA1109/231130.pdf可見如此簡單的指控，且也當庭
要求：高李葉代表律師要當庭答辯,及葉樹培聆案官也要在先做出公正裁決！ 

2.  因此本原告也就當庭要林恩銘代表律師首先回應本陳詞前言 1-2.段的指控,但葉樹
培聆案官就替代詐称：『被告人可根據 Cap 4A O.18 r.19(1)可在法律程序的任何階段
剔除狀書！』，但本原告也當庭直指有大錯：『要剔除本索償書也要在狀書程序的

28天時限內提出才可，是否？ 』，但口啞無語可言的葉樹培聆案官也就馬上揮手
林恩銘大律師坐下，即明知其答辯不了非實際偏頗不可也在此首先可見！  

3.  且本陳詞前言 3-4.段也指控：第 4被告的誓章也違反 Cap 4A O.41 r.8 規則,更也在其
第二份誓章 5.自認：『…申訴專員不會對反對誓章的每項指控作出回應…』，也即
葉樹培聆案官已有職責當庭下令將其違規的傳票申請剔除! 但明知林恩銘大律師

否認不了的葉樹培聆案官也只會揮手其閉口的實際偏頗不審訊更在此可見！  

  4.  其次，也在本陳詞前言 5.可見的本原告人更也要當庭告知葉樹培聆案官：『特别是
有關本索償書結論二的指控，申訴專員更不可逃避不回應，因此更不可再有狡詐手

段就想欺騙法庭庇護判決,也要立即回覆本信！』，否則何來有權可詐稱本申索書

沒有並沒有披露任何合理訴因及屬濫用法庭程序可將本申索書剔除？  

5.  因此，葉樹培聆案官也要當庭馬上查閱本索償書結論二的指控詳情，即已明知：『就

因有申訴專員的庇護, 盧寵茂醫局長才敢繼續隱瞞可讓全球瘟疫永世不存的本原

告人兩大免疫屏障，特别是本為全球首創第一免疫屏障的“洗肺”及也為癌症病人

打開唯一可活命的“冷凍”本兩大醫療法，但反骨透頂的衛生署只會偷用為自已

友、就不向市民公開救生之用！』，且葉樹培也當庭深知：『盧寵茂醫局長尚欠本

原告 45億專利費, 以及造假有武漢瘟疫祸害全港全球 3年的騙局三大企圖就来自
申訴專員的違規失職才會起動!』；但在如此更涉及重大的公眾生命利益之訴因前,

目無法紀的葉樹培聆案官就不用申訴專員的高李葉律師當庭答辯, 反可顛倒是非

庇護判決, 也即葉樹培參與合夥謀殺市民生命之罪也就在此已不可否認！  

 6.  特别也在本陳詞前言 6.可見的本原告人更直控：『趙慧賢專員的首份誓章 30. 反可
繼續撒謊詐稱該“出售令”已有聆案官命令也在土地註冊處登記，也即葉樹培聆案

官也要當庭下令申訴專員代表律师看何時可将賣樓令的判決書存檔展示？否則，趙

慧賢專員的造假誓章也在先觸犯 Cap 4A O.41A r.9法規，且更也同時嚴重觸犯 Cap.220
《刑事罪行條例》O.71, O.73 & O.93為司法打劫的協助犯及教唆犯,更也觸犯 Cap. 210
《盜竊罪條例》O.3(1), O.16A, O.17(4), O.18, O.19及 O.22 參與盜竊本業主房產如三合會
更也觸犯 Cap. 455《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串謀妨礙司法公正等罪名均已證據確鑿
可公訴及監禁 20年以上，也即葉樹培聆案官也更該當庭立即下令在先起動趙慧賢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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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藐視法庭的法律程序，是否？ 』，但明知答辯不了的林恩銘大律師會當庭出

醜不利葉樹培其的庇護判決，因此，才開庭不足 50分鐘就不聆訊的葉樹培聆案官就
馬上将其早預備好的結案判詞拿出宣讀，即非實際偏頗不可也已在此更不可否認!   

7.  也因如上葉樹培聆案官一再拒絕公平審訊只為實際偏頗的庇護判決開路，因此本原

告人也以在本陳詞 16.的案例告知葉樹培聆案官：『也在 ycec.sg/HK/230818.pdf可見
的高院陳嘉信法官的判詞有 92%抄襲律師陳詞的案例也要被上訴庭下令撤銷及再交
另一法官處理重审也由此而来』,即也已提醒葉樹培聆案官：不可在判詞中只一詞

“接納和採納”被告人代表律師的陳詞就可完善為判詞理據實為庇護判決！  

8.  且也因葉樹培聆案官已深知：『第 4被告的高李葉律師簡直如頭縮頭烏龜,只會在其

誓章或陳詞遠離本索償書關健的 3大因由, 然後再虚假編輯近 400頁無用的文件冊
再詐騙為 HK$354,445.-訟費!』，尽管葉樹培聆案官也從本陳詞 15.看到對此虛假無度
的訟費指控, 但也决不會被逼只好當庭将此訟費减到 HK$284,445.-就可無罪可言！
也就因涉及訟費只有第 4被告人的兩份誓章及高李葉代表律師的一份陳詞另兩次出

庭時間還不足 1小時而已，即削減後的訟費仍遠超常規 10倍以上，也正是葉樹培公
開合謀高李葉律師触犯 Cap 461 O.18以欺騙手段取得金錢利益，也更為超越實際偏頗
實為合夥司法行劫市民金錢的另一事實見證；  

三. 結 論 

9.  也因如上葉樹培人性尽失的惡毒庇護聆訊已當庭不可否認, 且也在專業操守尽失的

高李葉律師的配會下, 也根本寫不出判決理由書，但其仍惡性不改，仍可亂髮判令

也在 ycec.sg/HCA1109/231205c.pdf可見, 也即非全面起動彈劾程序不可！ 
10. 特别是「法官行為指引」也指明：『司法獨立當然不是賦予法官甚麼特權』,『法官

必須獨立及大公無私』且『公平審訊才是香港居民能夠享有權利和自由的基本保障』， 

但葉樹培聆案官就私控法庭就無須第 4被告的高李葉代表律師當庭是非答辯, 且更

也寫不出判決理由書就可亂下令庇護被告的犯罪行為！ 即已令今天的高院法庭突

變為聆案官與代表大律師的土匪狗窩!  

11.  也即［投訴法官行為秘書處］對葉樹培聆案官今天的「實際偏頗」行為處理已不可

只根據「法官行為指引」46.段只“消其聆訊某宗案件的資格”如此簡單等如在默許
葉樹培可再繼續犯罪！ 因此，［投訴法官行為秘書處］也更該主動通知《司法人員

推薦委員會》理當可立即起動彈劾葉樹培的法官資格，如此才免法治無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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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 確認及聲明  

本人現確認本表格第 IV頁收集個人資料聲明所載的內容，並謹此聲明， 
 本人所提供的投訴詳請，均屬真確無訛。 
 
 
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已填妥之表格應遞交：  
香港金鐘道 38號  
高等法院大樓  
投訴法官行為秘書處 
 

 你必須提供姓名及聯絡地址。如你提供的資料不足，司法機構將無法處理及  
 調查你的投訴。調查只會在所有相關的法庭程序(包括上訴)完結後才進行。 

 
 
 

D. 查詢 8.  如欲查詢你投訴時提供的個人資料，包括查閱及更改資料，應向下  
述負責人員提出： 

香港金鐘道 38號高等法院大樓 公開資料主任  
高級司法行政主任（投訴） 電話：2825 4593 傳真：2530 5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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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A. 收集的目的

3.

4.

5.

6.

7.

8.

1.

B. 接受資料轉交的人士

C. 查閱個人資料

D.

 

查詢

2.

香港金鐘道38號高等法院大樓
公開資料主任
高級司法行政主任（投訴）
電話：2825 4593
傳真：2530 5102

你投訴時提供的個人資料，司法機構將用於處理及調查你的投訴的
用途。

你投訴時所提供的個人資料或該等資料的副本將會因應上文第1及
第2所述之目的而轉交相關人士或向其披露。

根據香港法例第486章《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你有權要求查
閱及更改在投訴時提供的個人資料。

如果你要查閱個人資料，便須填妥個人資料私隱專員根據《個人資
料（私隱）條例》第67條所指明的「查閱資料要求表格」。表格可
於下列網址下載：https://www.judiciary.hk/tc/crt_services/ 
pphlt/pdf/jud39c.pdf，亦可於司法機構各詢問處索取。

你的查閱權包括有權索取你投訴時提供的個人資料的副本，費用是
每頁（A4尺寸）1.3元，或按照庫務署署長不定期公布的其他收費
計算。

如欲查詢你投訴時提供的個人資料，包括查閱及更改資料，應向下
述負責人員提出：

司法機構亦可能會將你的投訴用來編製統計數字，例如投訴數目及
投訴性質等。但統計所得的結果不會讓人可識辨你的投訴及你的任
何個人資料。

你必須提供你的姓名及聯絡地址。如你提供的資料不足，司法機構
將無法處理及調查你的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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